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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生：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  
 

  謹就本部 4月 10日的函件再次致函閣下。  
 
法律專業保密權  
 
請證實法律專業保密權是否適用於當事人與其法律顧問之間為助長

民事過失的法律意見，亦即為了非刑事的目的 (例如作出侵權行為 )
而進行的通訊。  
 
根 據 政 府 當 局 就 2006年 4月 12日 會 議 所 提 交 的 回 應 文 件 (立 法 會
CB(2)1693/05-06(01)號文件 (保安局檔號：ICSB 4/06))第 6段，當局有必
要保留郵件截取及秘密監察的成果，“以便檢控人員能在日後的法律程
序中履行他在確保進行公平的審訊方面的責任 ”。請澄清此項規定是否
與條例草案第 56(2)(b)條所訂驗證準則相同，亦即就於任何法院進行的
待決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而言，或就相當可能會在任何法院提起的民

事或刑事法律程序而言屬有必要。  
 
政府當局在所提交的上述回應文件第 7段，載述建議對條例草案作出
有關使用及銷毀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成果的修正的政策用意。檢

控人員會否一如條例草案第 58條所訂有關電訊截取成果的規定，以
相同方式 “履行他在確保進行公平的審訊方面的責任 ”？  
 
條例草案第 58(6)條訂明，法官可指示進行任何罪行的檢控的人，作出
法官認為對確保公平地就該罪行進行審訊屬不可或缺的對事實的承

認。此程序是否適用於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成果？此規定是否與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21章 )第 65C條 (附件A)所訂，有關藉正式承
認提出證明的規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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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  
 
在 政 府 當 局 就 2006年 4月 19日 會 議 所 提 交 的 回 應 文 件 (立 法 會
CB(2)1742/05-06(01)號文件 (保安局檔號：ICSB 5/06))第 6段中，政府當
局解釋，對 “公共安全 ”一詞及相類用詞作出詳盡無遺的界定會有困
難。該文件的註腳 2引述了 1993年Esbester v UK一案，說明歐洲人權委
員會在該案中指出 “國家安全 ”一詞並不適合作出詳細無遺的界定。  
 
閣下當可察悉，《社團條例》 (第 151章 )及《公安條例》 (第 245章 )均把
“國家安全 ”界定為 “保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 ”。政府
當局是在 1997年 7月的兩條修訂條例草案中提出該定義，而根據當局所
述，該定義取材自聯合國刊物《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under Law: an 
Analysis of Article 29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附件B所載有關《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的 72號文件 )。法案
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解釋 “公共安全 ”是否涵蓋 “國家安全 ”，閣下就法
案委員會該項要求作出回應時倘能同時考慮該定義，將有助法案委員

會進行研究。  
 
政府當局就《社團條例》提交 1997年的修訂條例草案前，前保安司如
合理地相信某社團的運作或繼續運作可能有損 “香港安全、公眾安全或
公共秩序 ”，可禁止該社團的運作。此項規定是藉《 1992年社團 (修訂 )
條例》 (1992年第 75號 )作出，而在該條例草案於 1992年 7月 15日恢復二
讀辯論時，前保安司解釋， “香港安全 ”一語只能夠指香港作為一個整
體的生存或福祉，而不能夠指政府或代表部分或少數利益人士的生存

或福祉。當局只在有充分理由相信有關社團的運作或繼續運作會有損

上述具有狹窄涵義的香港安全，或對香港的公眾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

真正而嚴重的威脅，例如助長恐怖主義的情況下，才會行使禁制社團

的權力。法案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解釋 “公共安全 ”是否涵蓋與香港
並非直接相關的風險，當局回應法案委員會該項要求時倘能就 “公共安
全 ”與 “香港安全 ”作一比較，將有助法案委員會進行研究。  
 
“以司法身分行事 ” 
 
政 府 當 局 就 2006 年 4 月 19 日 會 議 所 提 交 的 回 應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742/05-06(01)號文件 (保安局檔號： ICSB 5/06))第 18段，載述了
當局訂定 “以司法身分行事 ”一語的政策用意。該用語述明小組法官應
以何種方式行使其權力，而並無規定小組法官必須以法官的身分行事。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章 )給予該用語特定的涵義，而該涵義與現時
論及的情況並不相關。《證據條例》 (第 8章 )及《公司條例》 (第 32章 )
所載的上述用語和司法認知有關，因此亦屬無關。《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64(4)條與現時論及的條文相若，因為該條文對於以施政或行
政身分及以司法或類似司法身分處事的差異之處作出比較。閣下當可

知悉，“司法身分 ”是用以形容 “judicial capacity”的中文用詞。因應上述
分析，本部認為就條例草案中 “acting judicially”一語而言， “以司法方
式行事 ”是較為準確的中文用語，謹請閣下再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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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守則  
 
條例草案第 59(1)條訂明，當局是為了向各部門的人員提供實務指引的
目的而發出實務守則。根據條例草案第 59(4)條，上述人員根據條例草
案執行任何職能時，須顧及該守則的條文。然而，條例草案第 2條把 “有
關規定 ”界定為包括任何在實務守則下適用的規定。條例草案第 39及 40
條所訂的專員職能之一，是監督遵守有關規定的情況及進行他認為屬

必要的檢討。根據條例草案第 52及 54條，部門首長亦有責任安排進行
定期檢討，以及就其所屬部門或其任何人員沒有遵守有關規定的情

況，向專員提交報告。請澄清實務守則具有何種地位。  
 
政 府 當 局 就 2006 年 4 月 6 日 會 議 所 提 交 的 回 應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623/05-06(01)號文件 (保安局檔號： ICSB 3/06))第 12段指出，當
局會在實務守則中訂定條文，清楚述明違反有關規定可能會引致何種

後果。當局會否就違反條例草案條文、違反實務守則，以及違反訂明

授權或器材取出手令所訂條件作出任何區分？  
 
政府當局將如何公布及向公眾發表實務守則？條例草案第 59條並無就
此訂定任何明確規定。條例草案第 59(3)條訂明保安局局長可按照與他
發出實務守則的權力相符的方式，修改整套實務守則或其任何部分，

但條例草案第 59(1)條並無指明發出該守則的方式。  
 
根據條例草案第 49(2)條，凡專員向保安局局長提出任何有關修改實務
守則的建議，局長是否均須實施該等建議，還是只有在局長實施該等

建議時才須通知專員？  
 
附表 2第 3條  關於由小組法官編製的或向小組法官提供的文件及

紀錄的條文  
 
小組法官在按其命令密封的封套上蓋上其印章之舉的重要性何在？是

否每位小組法官均有其本身的印章？  
 
  本部仍在研究條例草案的中文本，如有需要，或會進一步要

求閣下澄清其他事宜。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 
連附件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陳子敏女士 )(傳真號碼： 2869 1302)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總議會秘書 (2)1 
 
2006年 4月 24日  








